
附件  

投资顾问服务方案说明书 

——神鹿1号组合 

一、 方案目标 

本方案将由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财富”）作为基金投顾

服务方，在嘉实财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备选基金池中选择投资标的建立基金

组合，采用基金精选、组合投资等策略，力争有效控制风险，获取收益。 

组合中包含嘉实财富关联方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实财富母公司）管理

的基金（如有），嘉实财富承诺不利用基金投资顾问账户（以下简称“投顾账户”）

为本公司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从事非公平交易、利益输送等损害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 

二、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方案 

通过基金精选优化基础资产，通过组合投资降低收益波动。本基金投资组合

策略的方案细项描述如下： 

1. 投资标的及占比：本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投资范围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QDII基金、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商品

基金及其他基金。投资于股票型基金、QDII股票型基金、香港互认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QDII混合型基金和香港互认混合型基金的比例为

80%-100%。投资于债券型基金、QDII债券型基金和香港互认债券型基金

的比例为0%-20%。投资于货币型基金的比例为0%-20%。投资于商品基

金的比例为0%-20%。投资于QDII基金、香港互认基金的比例为0%-60%。

如出现被动超限的情况，将在3个月内调整。 



2. 备选基金池：方案从嘉实财富投资顾问业务基金池中选取基金，所有备选

基金均有严格的准入标准和相应的评估报告，符合嘉实财富基金投顾业务

基金池管理办法。 

3. 分散投资：投顾账户投资于单只基金的市值不超过投顾账户资产净值的

20%（指数基金、货币基金除外）。因证券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等基

金投资组合策略之外的因素导致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将在3个月内调整，

经监管部门认可的情形除外。 

4. 组合构建： 

（1）组合策略：策略布局科技、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消费升级等成长行业，

通过定量加定性的方法寻找在成长行业长期暴露较高且有能力在行业上持续取

得超额收益的基金管理人。 

（2）底层基金：重点考察基金的合规性、成立时间、资产规模、业内影响力、

跟踪误差、业绩表现、持仓特点、核心团队的投资经验与稳定性、投资标的与投

资策略的一致性等因素，选择历史业绩良好、风格鲜明且稳定、风险控制较好的

基金。  

5．组合运作： 

在投资组合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调整的情形包括： 

（1）底层基金的调整： 根据嘉实财富对市场和底层基金管理人的判断，组合

将对底层基金进行调整； 

（2）动态平衡：当市场发生较大波动，底层基金和配置目标发生较大偏离时，

组合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发起动态平衡调整； 

（3）当组合持有的某单一底层基金出现较大净值回撤时，考虑启动止损机制，



防范尾部风险。 

因底层基金额度限制或暂停交易、投顾账户资产过低、系统或网络异常等原

因，投顾账户可能出现无法调仓的情况。 

 

三、风险收益特征 

根据《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顾问业务风险评级管理办法》，神鹿

1号组合的风险等级为中风险R3，适合风险识别、评估、承受能力为平衡型C3（含）

以上的投资者。 

 

四、参与及退出 

投顾账户参与款的交款方式分为灵活交款方式和定期定额交款方式（如有），

首次参与、追加参与的最低缴款金额以嘉实财富或其指定基金销售机构的业务规

则、页面展示及与投资者的约定为准。如遇投顾账户基金组合调整、底层基金额

度限制或暂停交易等情况，嘉实财富有权调整最低缴款金额、暂停本基金投资顾

问服务的新增参与和追加。投资者可以申请部分或全部退出嘉实财富提供的投资

顾问服务，退出采用“金额退出”或“比例退出”的原则。部分退出时，最低退

出金额、最低退出比例、退出后投顾账户最低保有资产总额以嘉实财富或其指定

基金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页面展示及与投资者的约定为准。如退出遇到投顾账

户基金组合调整，嘉实财富有权延后该申请。因底层基金额度限制或暂停交易、

系统或网络异常等原因，投顾账户可能出现无法退出的情况。 

 

五、资金分配 



在本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所对应的标准组合有可供分配收益的前提下，嘉实财

富有权对投顾组合进行资金分配，将投资者投顾账户的全部收益（如有）分配给

投资者。投顾组合是否进行资金分配以及具体资金分配的时间、次数等由嘉实财

富决定。 

本基金投资组合策略不保证运作期内一定进行资金分配，存在无法进行资金

分配的风险。本基金投资组合策略设置资金分配机制并不构成对投资者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收益达到特定数值或者限定损失金额和比例的承诺。本基金投资组合

策略在运作期内向投资者进行资金分配不代表本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最终一定盈

利或投资者的本金不受损失。 

 

六、服务运作期 

除发生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协议约定的情形外，本投顾账户长期运作，不设结

束日期。 

 

七、投资顾问服务费 

基金投资顾问服务费率为1.0%/年。投资顾问服务费以投资者投顾账户资产

总额为基础每日计算，每月提取。投资者退出时提取未支付的服务费（如有）。

投资顾问服务费将在投顾账户中以强制调减等值货币基金份额的方式扣减。 

 

八、备选基金池 

本基金投资组合策略涉及备选基金池的具体情况将在嘉实财富或其指定基

金销售机构官网或管理平台上予以公告或展示。 



 

九、 其他 

本方案说明书的任何修改，将通过嘉实财富或其指定基金销售机构官网或管

理平台公示，如投资者不同意修改，投资者可终止本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如投资

者继续使用基金投资顾问服务的，视同投资者同意本方案说明书的修改，并于投

资者继续使用基金投资顾问服务时该修改即对投资者产生法律约束力。 

 


